
重庆市沙坪坝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关于做好丘陵山区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
示范项目（二期）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涉农街道办事处：
根据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关于开展丘陵山区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示范项目（二期）竞争比选工作的通知》（渝农发〔2023〕7号）文件精神，现就做好本次丘陵山区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示范项目申报工作通知如下：
一、项目申报范围
各涉农镇、街应根据耕地现状，结合本镇（街）已建高标准农田及农业产业、农田水利、农村交通建设等相关规划，按集中连片、整村整镇推进的原则，以单个项目进行竞争比选申报，项目区选址应符合高标准农田建设有关政策要求，单个项目区中可含未实施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农田，应明确已建成和新建高标准农田面积。禁止在林地、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退耕还林还草区开展农田建设。
     二、项目申报条件
    拟申报的项目区要做到“三到位”（土地经营权流转到位、产业发展到位、经营组织到位），灌溉水源有可靠稳定保障，通村通组具备大中型农业机械通行条件。镇（街）、村承诺项目建成后稳定用于粮油生产。
四、项目申报资料及时间要求
（一）申报资料。镇（街）需向区农业农村委以正式文件形式申报，文件中包括附件1（项目申报基本情况表）、附件2（承诺书）、附件3（土地流转协议，扫描件，附申报文件后）。
（二）时间要求。2023年3月2日将申报文件（可采用扫描件的方式）报送到区农业农村委。联系人：龙力，联系电话：15123087720，邮箱：413206154@qq.com。
    特此通知。
   


    附件：1.项目申报基本情况表
      2.承诺书


重庆市沙坪坝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2023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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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项目申报基本情况表
申报单位：                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 （盖公章）                        单位：万元、万亩
	区县
	项目名称
	地点（涉及乡镇、村）
	计划总投资
	实施面积
	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落实“三到位”面积
	项目区基本农田面积
	拟发展产业面积
	备注

	
	
	
	
	总规模
	改造提升
	新建
	
	
	
	稻渔工程
	稻油轮作
	粮菜轮作
	其他（需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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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承诺书

区农业农村委：
本次申报的项目如能实施丘陵山区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示范项目，承诺项目建成后稳定用于粮油生产。

                     村委会盖章：
                                   年   月   日

              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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